
 

 1 

区域治理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治理体系探究 

苏亮  余军华 

武汉市于2002 年5 月25 日召开了“武汉及周边城市经济协作联合座谈会”，提出了“武汉城市圈”的概念。2002 年6 月

10 日至15 日，在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上，省委正式提出，把建设“1+8”武汉城市经济圈作为湖北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打

造以武汉为核心，包括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 个周边城市的经济联合体，其周边100 公里为

半径的“武汉城市圈”就开始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了。时至今日，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圈内经济联系日益

增多、市内互访联动不断加强、在教育、环境等各方面的合作交流更为频繁等等。自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其建设与发展不仅要起到带动湖北经济，甚至使整个中部崛起的巨大辐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从区域

治理的视角对武汉城市圈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进行探究。 

一、区域治理的界定 

武汉城市圈，是由多样化、多层次的大小城市构成的一个特定区域。建设武汉城市圈的过程就是区域治理的过程，科学合

理地构建武汉城市圈治理体系，必须明确“区域治理”这一概念。 

目前，我国对区域治理进行论述的文章并不是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与地区主义相联系来进行界定的。持

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是地区主义发展对地区事务提出了共同治理的要求与安排，区域治理在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因此，区域治理是治理理念在区域层次上的运用或者说是治理的区域化，它通常就指在具有某种政治安排的地区内，通

过创建公共机构、塑造公共权威、制定管理规则以维持地区秩序，满足和增进地区共同利益所开展的活动和进程，它是地区内

各种行为体共同管理地区各种事务的诸种方式的总和。二是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来进行界定的。从区域治理的角度看，区域治

理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对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而政府区域公共治理作为

一种有效的模式就应运而生了。王瑞成还提出了目前我国区域公共治理的两种主要方式——建立区域经济联盟和成立区域的协

调治理组织。 

综上所述，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二、武汉城市圈治理体系现状分析 

武汉城市圈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群之一，拥有较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较完善的交通优势、卓越的教育研究环境

等。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及海外地区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中转。由此可见，武汉城市圈拥有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这也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武汉城市圈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较，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非常

大的差距，与中部地区的几大城市群，如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相比，差距也相当明显。 

（1）治理主体方面。由于受“经济人”特性的影响，各地方不同利益实体不愿意出让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由于历史原因

而形成的产业同构问题，造成地区间的对抗性竞争，使得市场被条块分割、运转不畅。如何将 9 个独立的利益组织约束在一个

合作管理模式下而又相安无事的确是一大难题。目前，圈内政府合作领导机构，即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办公室的决议权威性还

不够，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不强，无法保证各市按照领导办公室的决议行事。除武汉市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主体虽也在采

取措施积极融入武汉城市圈，但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效果不明显。此外，圈内的公民社会发育也是低水平的，公民参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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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治理的积极性也不高，因此，政府、市场同第三部门的协商合作与有机互动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2）治理客体方面。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武汉城市圈内所需处理的公共事务和需提供的公共产品愈来愈复杂化、多样

化，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乌云斯琴曾明确指出湖北应锐意改革，打破城市圈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交通、通讯、

医疗、文化等公共部门和公共领域一体化，推动城市圈内交通同网、信息同享、金融同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武

汉城市圈主要致力于“四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尽管建

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不尽人意。 

（3）治理机制体制。武汉城市圈还没有形成一个对城市圈参加单位有约束力的管理决策体制，也没有一个区域协调合作机

制。这就使得武汉市与周边城市及各城市间的合作与协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显然不利于各个城市之间建立长期持

续的合作关系。此外，武汉城市圈还缺乏一个利益共享的分配补偿机制，这就无法保证各地的既得利益。 

（4）治理环境。圈内城市虽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政策与法律环境等方面还是有所

差异的。尤其在经济环境方面，武汉作为圈内的中心是毫无疑问的，与周边其他8 个城市相比，其经济实力是相对十分雄厚的；

其次是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四个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在八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同武汉的差距相对较小，且地

理位置正处于武汉周边100 公里之内，合作方便；而外围的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在整个城市圈内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因此，

武汉与周边城市及个城市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在不同层面上进行。 

三、完善武汉城市圈治理体系的对策 

1.发挥领导办公室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功能 

具体而言，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赋子领导办公室一定实际权限。目前，领导办公室的实际功能，还停留在制定些宽泛的合

作文件，以备召开一些会议，而会议的决定没有法律效力。显然，合作的文件法律约束力还不够，弹性太大，不利于有效引导

各市行为。因此，应该仔细研究领导办公室的职能和权限，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它固定下来，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 

2. 建立区域协调合作体制机制，强化政府间合作机制 

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构建制度化的区域协调合作机构，民革湖北委员会提出应建立三个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即：

市长联席会议、常务副市长联席会议和经协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关键是要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定期举行，使之成为城市圈经

济发展的议事决策、权威指导机构和协商机制。同时，他们还提议建立区域协调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城市圈建设的日常工作和

联席会议作出的规划、决定的落实。积极引导和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中介机构发挥桥梁作用，组建武汉城市圈联

合商会或行业协会。 

3.提高政府和其他组织实体合作的能力 

武汉城市圈的建设，不仅要强化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组织实体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政府与社区的合作，

政府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大力倡导非政府组织、社

区等组织实体的发展；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政府与其他组织实体合作的能力。这也有利于争取各种力量对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支

持。 

4.优化区域治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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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省政府应为武汉城市圈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各个地方应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

推进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开展政府合作，完善区域协调发展联动机制。当前，武汉市及周边城市政府应在遵循循

序渐进、从易到难、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尊重市场、依靠企业原则的基础上，加快政府职能的较变，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

社会的关系，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和效率，为武汉城

市圈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产品、要素、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能够遵循市场一体化的原则运行。 

5.推进“两型社会”的深入发展 

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推进“两型社会”的深入发展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与义务。与此同时，

这对于武汉城市圈的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两型社会”建设就是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形成有

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率先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要素集聚能力强、产业布局和人口分

布合理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有利于武汉城市圈绿色、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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